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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支持证 券投 资者获 得分 配 本金 的具 体 情 况 如 下 表所 示

根据 《宝信租赁六 期 资 产 支 持 专 项 计 划 说 明 书 》 的 约 定 ， 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

总 计 2 . 7 0

争收益

叶旋得所有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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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表所示

券和优 先 A - 2 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 。 截至 目前 ， 本次 发行的资产 支持证 券各 类别情 况如

证 券及优 先 C 级 资 产 支持 证 券 ， 优 先 A 级 资产 支持 证券 包括 优 先 A - 1 级 资产 支持 证

资产支持证 券共 分 为 3 个 品 种 ， 分别为优 先 A 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 、 优先 B 级 资产 支持

计划设置优先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和次 级资产 支持 证 券两种 资产 支持 证 券 ， 其中优先级

北京 方正 富 邦 创 融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(以 下 简 称
。

管理人
°

)设立 并开始 运作 。 本专项

宝信租 赁 六 期 資 产 支 持 专 項 计 划 (以 下 简 称
·

本专项计划
"

)自2 0 16 年 7 月 1 日由

六期 资产 支持 专项 计 划 第 5 期 收 益 分 配 的公 告

北京方正 富邦 创 融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关 于 宝信 租 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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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份优 先 A - 2 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 分 配 本金 ·
1 2 . 9 9 元

其中

每份优先 A - 2 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 分配 资金 =
1 3 . 16 2 元

7 .  P R  6 A 2

本次优 先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 的分配 资金 为 3 8 ,2 8 9 ,0 2 0 . 0 0 元 。

(一 )， 优先级的资产支持证券分配方案

计息期间 2 0 17 年 4 月 2 3 日 (含 ) - 2 0 17 年 7 月2 3 日 (不含 ) 。

二 、 分配方案

本专项计划次级资产 支持证 券共计 1 ,4 9 0 ,0 0 0 份 。

有人 。

本专项计划优 先级 资产 支持证 券 本次分 配对 象为权 益 登 记 日登 记 在 册 的 全体 持

一
、 分配对 象

现将 有关分配 的具体 事 宜公告 如 下

(以 实 际 兑 付 情 况 为 准 )

合计 1 0 0 .  o o %  1 0 0 .  o o %  1 0 0 .  m  1 0 0 .  m
222 000  111888 ///000 444 /2 333  000000% L 000 .  000 000 %  000 .  000 000 %  111 999 ,  W
2 0 18 /0 1/2 3  = .  O O %  L O .  o o %  0 .  0 0 %  0 2 %

0 .  0 0 %  3 9 .  7 5 %  2 6 .  0 8 %

12 .  9 9 %  6 0 .  2 5 %  0 .  0 0 %

1 2 .  4 1 %  0 .  0 0 %  0 .  0 0 %

222 000  111 777 ///000  111/2 333  222 555 .  W ııı 111 333 .  222 777 %  000 .  000 000 %  000 .  000 000 %

2222 0000 1111 6666 ////1111 0000 /2 3333  2222 5555 WW ıııı 11112222 .  8888  1111%  0000 .  0000 0000 %  ıııı
20 16 10 7 /2 3  2 5 .  0 0 %  4 8 .  5 2 %  0 .  0 0 %  0 .  0 0 %

比例
付 比例 付 比例

兑付日期
本金 兑付 本金 兑付 比例

本金 兑 本金 兑
6 A 1 P R 宝信 6 A 2

宝信 6 B 宝信 6 C
P R 宝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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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

每份次级资产 支持证 券分 配 资金 = 1 . 2 4 7 元

1 、 宝信 6 次

(二 ) 次 级 资 产 支 持 证 券 分 配 方 案

优 先 C 级资产 支持证 券分配 资金合 计 =
1 . 7 9 5 元 × 6 6 0 ,0 0 0 份 = 1

,
1 8 4 ,7 0 0 . 0 0 元 。

优 先 C 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投 资者应 得 分 配 资金 ·
1 . 7 9 5 元 X 持 有 份 额 。

每份优先 C 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分 配预期 收益 = 1 . 7 9 5 元

每份优 先 C 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分 配 本金 =
0 . 0 0 元

其中

每份优 先 C 级 资产 支持证 券分 配 资金 = 1 . 7 9 5 元

3 、 宝信 6 C

元 。

优先 日级 资产 支持证 券 分配 资金 合 计 =
6 1 . 9 4 5 元 ×4 8 0 ,0 0 0 份 · 2 9 , 7 3 3 ,6 0 0 . 0 0

优先 B 级资产 支持证券投 资者应得分配资金 =
6 1 . 9 4 5 元 x 持有份额 。

每份优先 B 级资产 支持 证券分配 预期 收益 =
1 . 6 9 5 元

每份优先 B 级资产 支持证券分配本金 - 6 0 . 2 5 元

其中

每份优 先 B 级资产 支持证 券分配 资金 =
6 1 . 94 5 元

2 、 宝信 6 B

元 ，

优 先 A - 2 级 资 产 支持 证 券 分配 资金 合计 =
1 3 . 1 6 2 元 ×5 6 0 ,0 0 0 份 =

7 ,
3 7 0 ,7 2 0 . 0 0

优先 A - 2 级 资 产 支持 证 券投 资者 应 得 分 配 资 金 =
1 3 . 16 2 元 x 持有份额 。

每份优先 A - 2 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分 配 预期 收 益 =
0 . 1 7 2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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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关于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所得税 的征收

将本期分配 资金 支付 至次 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投 资者 的资 金 账 户 。

3 . 本专项 计划次 级 资产 支持证 券分 配将 由托 管人 根 据 管 理 人 发 出 的 分 配 指 令 ，

资产支持证 券投 资者 的 资金 账 户 。

配 指 令 ， 将本期分配 资金 划 至 中证 登 上 海公 司 ， 再由中证 登 上 海公 司支付 至优 先 级

2 . 本专项计划优 先级 资产 支持证 券 分 配将 由托 管人 根 据 计 划管 理 人 发 出 的 分

1 . 现金分配 。

五 、 分配 方式

金直接划付至优 先 级资产 支持 证 券投 资者 的资金 账 户 。

2 、 兑付 (息) 日为 2 0 1 7 年 7 月 2 4 日 。 中证登 上 海公 司于该 日将 实 际 分 配 资

名册上 的优 先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投 资者 可获得 相应 的收 益 分 配 资 金 款 项 。

。

责任 公司 上 海分 公 司 (以 下 简称
。

中证 登 上 海公 司
"

) 所提供 的本专项计 划持 有人

记 日均 为 2 0 17 年 7 月 2 1 日 。 份额持有人 对 应 登 记 日登 记 在 中 国证 券 登 记 结 算 有 限

1 . P R 6 A 2 权益登记 日均 为 2 0 17 年 7 月 1 9 Ħ 宝 信 6 B 、 宝信 6 C 的权 益登

四 、 分配时间

宝信 6 C 本金 未兑付 完 毕 ， 将继 续进 行 交 易 。

P R  6 A 2 、 宝信 6 B . 宝信 6 C 经 本次 分配后 ， P R ó A 2 本金 已兑付 完 毕 ， 宝信 6 B .

三 、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分期偿还情况

次 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 分 配 资 金 合 计 =
1 . 2 4 7 元 ×1 ,4 9 0 ,0 0 0 份 =

1 ,
8 5 8 ,0 3 0 . 0 0 元 。

次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投 资者 应得分配 资金 = 1 . 2 4 7 元 x 持 有 份 额 。

每份次 级资产 支持证 券分 配 预 期 收 益 =
1 . 2 4 7 元

每份次 级资产 支持 证 券分 配 本 金 -
0 . 0 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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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债券税后 利息 ， 将税款返还 管理 人
， 然后 由管理人 向 当地 税 务 部 门缴 纳 。

海分公 司将按 10 % 的税 率代扣 相关非居 民企 业 上 述 企 业 所 得 税 ， 在向非居 民企业 本

资产支持证 券利息应 当缴 纳 1 0 % 的 企 业 所 得 税 ， 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 有限责任公 司上

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 (国税 函【2 0 0 9】4 7 \ 等 规 定 ， 非居民企业 取 得 的 发行 人 本 期

2 3 日发布 的 《关 于 中 国居 民企 业 向 Q F ıI 支付 股 息 、 红 利 、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 得

居民企业 所 得 税 源 泉 扣 缴 管 理 暂 行 办 法》 (国税 发【2 0 0 9 13 \ 以 及 2 0 0 9 年 1 月

《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企 业 所 得 税 法 》 及 其 实 施 条 例 、 2 0 0 9 年 1 月 1 日起 施 行 的 《非

(其含义同 《中华人 民共 和 国企 业 所 得 税 法 》 ) ， 根据 2 0 0 8 年 1 月 1 日起 施 行 的

对于持有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合格境外机 构投 资者等非居 民企 业

2 . 关于向非居 民企业 征 收 企 业债 券 利 息所 得 税 的说 明

(6 ) 本期 资产 支持 证 券利息税 的征管部 门 各付息 网点所在地 的税 务部 门

(5 ) 代扣代缴 义 务人 负责 本期 资 产 支持 证 券 付 息工 作 的 各 兑 付 机 构

(4 ) 征 税 环 节 个 人 投 资 者 在 付 息 网点 领 取 利 息 时 由付 息 网 点
一 次性扣除

(3 ) 征 税税 率 桉 利息额 的 2 0 % 征 收

( 征税对 象 本期资产支持证 券 的 利 息所 得

(1 ) 纳 税 人 本 专 项 计 划 优 先 级 资 产 支 持 证 券 的 个 人 投 资 者

本专项计划优先级 资产 支持 证 券 利 息个 人 所 得 税 的 征 缴 说 明如 下

机构 自行承担 。

构未履行上 述 债券利息 个人 所 得 税 的 代 扣 代 缴 义 务 ，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由各 兑付

兑付机构按照个人 所 得 税 法 的 有 关规 定 做 好 代 扣 代 缴 个 人 所 得 税 工 作 。 如各 兑付机

统 一 由各兑付机构 负贵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 的税 务部 门缴付 。 请各

(国税函【2 0 0 3】6 1 2 号 ) 规 定 ， 本专项计划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利息个人 所 得 税 将

按照 《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加 强 企 业 债 券 利 息个 人 所 得 税 代 扣 代 缴 工 作 的 通 知 》

收 入 所 得 税 ， 征税税率 为利息额的 2 0 % 。

文件的規 定 ， 本专項计 划优先级资产 支持证 券个人 投 资 者 应 缴 纳 企 业 债 券 个 人 利 息

根据 《中华人 民共 和 国个 人 所 得税 法》 和 《企 业 债 券 管 理 条例 》 等 相 关 法规 和

1 . 关于向个人 投 资 者 征 收 企 业 债 券 利 息 所 得税 的 说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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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方正 富 邦 创

狩 此 公 告 ，

地 址 北 京 市 西城 区车公 庄 大街 12 号核 建 大厦8层

地 点 北 京方正 富 邦 创 融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

联 系人 李 智 欣

1$ 真  0 1 0 - 5 7 3 0 3 7 18

电话 0 10 - 5 7 3 0 3 8 5 8

r  址 w w w .  fo u n d e rfc a m .  c o m

七 、 咨询方式


